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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份遏制政府工
作人员“舌尖上腐败”的文件
——《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
禁”规定实施细则》在温州市
落地之后，备受关注。

据了解，该细则针对的
是工作餐，而对公务宴请尚
未作出进一步规定。

在温州，公务接待实际
分为两类：工作餐和公务宴
请。工作餐是指市内各单位
的相互接待；公务宴请是指
接待市外单位或上级机关。

据介绍，工作餐将严格
按照新出台的标准执行，公
务宴请则另有一套标准。

自 6 月 20 日，新政实行
以来，温州政府机关的公务
接待发生了哪些变化？公务
接待能否就此瘦身？新京报
记者前往调查。

公务吃请“变麻烦”

消费必须用公务卡
刷卡结算，还要拿酒店
的菜单回单位报账，确
实堵住一些漏洞

林文碧是温州市委机
关的一位公务员，在公务接
待的新规出台半个月以来，
他说，请客吃饭“比以前麻
烦多了”。

新规出台前，在酒店请
客，林文碧只需签单。之后，
酒店工作人员到单位财务室
统一结账。现在，林文碧没
法签单，所有消费必须用公
务卡刷卡结算，还要拿酒店
的菜单回单位报账。

林文碧拿的公务卡，是
一张中信银行的信用卡。“不
仅在温州消费，要用公务
卡。就是到外地出差，所有
开销也需要划卡。”

林文碧认为，使用公务
卡确实能堵住一些漏洞。

之前，公务接待一般是
签单的，容易“作弊”。比如

一餐吃了 6000 元，超标后，
为掩人耳目，可以分成 3 次
去 报 销 ，变 成 了 每 餐 2000
元。还有出差时住宾馆，花
了 300 元，多开一些发票，回
来按 500 元报销。“现在统统
刷卡，每一笔消费都显示得
清清楚楚。”

尽管相比之前麻烦，不
过，林文碧说，绝大多数公务
员，对于这次规定很欢迎。

“现在不缺一顿饭。尤其在
政府机关工作，出席各种接
待活动，完全是一种负担。”

上周，区县两位同志到
温州市办事，晚上留在温州
吃饭。按惯例，领导会叫上
林文碧作陪。不过，新规定
指出“配餐人数不得超过被
接待方”，林文碧得以早下班
回家。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建华
说，这次新标准很细。过去
许多规范公务接待的文件，
都说要厉行节约，可花多少
钱才算节约没讲清楚。

此外，面对一些偷梁换
柱的手段，也缺乏监督措
施。这次新出台的标准，
尽可能把这些因素都考虑
进去。

接待上级不在范围

诸如外事活动、招
商引资或市外单位赴温
州考察调研等，并不参
照这些规定

温州市纪委党风廉政建
设室主任汪慧平，参与了温
州市公务接待新标准制定的
所有环节。

外界对公务接待新政的
高度关注，汪慧平也有些意
外。7月 13日，汪慧平说，这
一方面是由于全社会对公务
接待颇为关注，另一方面，外
界对此次细则可能也存在一

些误读。
最大的一个误读，就是

对于细则中“工作餐每人消
费不高于 60 元”，“禁用茅台
鱼翅”的理解。

“细则”提出，“本市各级
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
工作人员在市域范围内从事
公务活动，确需在当地就餐
的，一律安排工作餐，每人每
餐不超过60元”。

汪慧平解释，这些规定
的关键词首先是“市域范
围”。这将工作餐制度的实施
范围圈定在温州市内自上而
下、自下而上或同级单位之
间。而接待市外单位或上级
机关，并不在本次规定之内。

比如，温州市某区县的
单位到市级机关办事，或是
市级机关到各区县公干，都
将严格执行“60 元工作餐标
准”、“不得食用野生黄鱼、鱼
翅”等规定。

然而，诸如外事活动、招
商引资或市外单位赴温州考
察调研等，这类接待活动就
属于公务宴请，并不参照这
些规定。

汪慧平举例说，外地单
位到温州考察，来时，温州的
领导要出面接待，走时还可
能会有一个告别晚宴。这些
活动叫公务宴请，不属于工
作餐范围。其他就属于工作
餐，会严格执行“每人消费不
高于60元”标准。

工作餐已有了“每人消
费不高于 60 元、禁用茅台鱼
翅”等细化规定，公务宴请是
否也有相应标准？汪慧平介
绍，公务宴请涉及不同层级，
比如市外平级机构与上级领
导单位，标准会有差别；温州
市的正处级单位与各区县的
正科级单位，对外的接待标
准也不一样。

至于工作餐与公务宴
请，在接待费用中各占多少
比例？汪慧平表示，这个数

据很难统计。

“60元标准”由来

标准根据当地物价
水平估算，比如一家普
通中餐馆吃一顿饭，人
均消费约50元

工作餐“60 元”标准从
何而来？7 月 13 日，温州市
财政局行政处处长邵秀珍
说，这是根据当地物价水平
和消费水平估算出来的。

据了解，在温州市中心
新城站附近的一家中式快餐
店，一份套餐，两荤一素，价
格大约 35 元。在一家普通
中餐馆吃一顿饭，人均消费
大约 50 元。“60 元这个标准，
既不浪费，也能买得起单。”
邵秀珍说。

汪慧平介绍，在制定细
则前，市纪委仔细查阅了文
件。发现关于工作餐，上世
纪 90 年代曾做过规定，要求
每人不高于 40 元。这个价
格显然不符合现在的消费水
平。因此，这次规定把标准
调高了。

汪慧平承认，40 元这个
标准，近年来在温州几乎已
经没有单位能参照执行。“这
也说明，一个规定出台后，监
督落实是最关键的，否则就
等于形同虚设。”

据介绍，“细则”还配套有
处罚规定。凡违规一次的，对
责任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
评；违规二次的，对责任单位
予以通报批评，责令主要责任
人停职检查；一年内累计违规
三次及以上的，对单位主要领
导实行诫勉谈话。

同 时 规 定 ，每 月 10 日
前，各单位要向同级纪检监
察机关、财政部门报告上月
公务接待情况。

今
年 5 月，继
温州市委、
市政府下

发《关于改革和加
强公务接待管理
的通知》之后，近
日，温州市纪委又
下发了《落实公务
接待“三严四禁”
规 定 实 施 细 则》
（下称“细则”）。

细则对公务接
待进行规范：“今
后公务人员在温
州市内从事公务
活动，确需在当地
就餐的，所有人员
一律吃工作餐，每
人每餐不超过 60
元。”

对高档酒菜，
细则也明确规定：

“野生黄鱼、鲍鱼、
鱼翅、辽参，以及
茅台、五粮液等，
均不得上桌。”

温州公务接待
新政出台后，有网
友称其为“史上最
细 公 务 接 待 标
准”，操作性强；也
有人认为这仅是
一场秀，形式大于
内容。

□新京报记者
龙在宇 温州报道

公务接待
温州“减肥”

“每人每餐不超60元”“鲍
鱼不得上桌”等细则仅限市内
工作餐；市外公务宴请不在此
规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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